
简析公司法律特征的理论与实践

崔勤之

公司的法律特征是公司法理论中一个古老的课题
,

早已被各国公司立法所明确规定 然

而
,

随着时间的移转
、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
,

它却不断受到公司实践的冲击和突破
,

使

得这个古老课题成为当今人们研究和探讨的热点

传统的公司法理论认为
,

公司是营利性的社团法人
,

也就是说
,

公司应具有营利性
、

社

团性和法人性的法律特征 公司具有营利性
,

是指公司必须从事经营活动
,

其经营活动的目

的
,

在于获取利润
,

并把其分配给公司的投资人 公司具有社团性
,

是指公司是以人的集合

为成立的基础
,

必须由二人以上的股东出资组成 公司具有法人性
,

是指公司是法人 这主

要表现为
,

公司是依法律规定成立的权利义务主体
,

能以 自己独立的财产
,

承担有限责任

许多国家对公司具有的上述法律特征
,

都给予法律确认 比如 日本商法典就规定
“

本法所

谓公司是指以从事商业行为为 目的而设立的社团
’ “

公司为法人
’

①台湾地 区公 司法也规

定
“

本法所称公司
,

谓以营利为 目的
,

依照本法组织
、

登记
、

成立之社团法人
’

②然而
,

现

实经济生活 中的一些公司
,

却显示出与公司某些特征不相符的情况
,

冲击着传统公司法理

论
,

主要表现为

一 行政公司对公司法律特征的背离

行政公司主要是指兼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司 它是八十年代初
,

我国掀起公司热时的产

物 当时
,

随着经济联合
、

改组
、

机构改革的进展
,

成立了一大批新的公司
,

其中就有一部

分是行政公司 行政公司都带有相当程度的行政性质
,

有的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

既是行政

机关又是公司
,

经费开支由行政和企业分摊 ③有的是兼具同业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双重职

能的公司 还有的是机关开办或离退休干部担任职务的公司
,

也带有行政色彩 象有的地方

的公
、

检
、

法
、

司机关单独或联合成立的讨债公司
,

以企业法人的形式
,

接受债权人的委

托
,

为债权人追索欠债 ④近年来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开展
、

政府职能的转变
,

有的地方又 出现了
‘

翻牌公司
’ “

翻牌公司
’

是由原行政机关把名称变为公司而来的
,

其行政

管理职能没变 比如
,

某市主管局把所属 家工厂捏成一个集团
,

主管局改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公司下属工厂的投资决策
、

劳动用工
、

原材料采购和留用资金支配等
,

都要报集团

公司审批或者通过集团公司进行 ⑥由此可见
, “

翻牌公司
’

实质上就是行政公司

实践证明
,

行政公司背离了公司应具有的法律特征
,

它的存在严重干扰和阻碍了市场经

济的健康发展 第一
,

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
,

通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和经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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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体 而行政公司却兼具行政管理职能
,

使公司变为政企不分的组织 第二
,

公司是法

人
、

是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

公司之间应当是没有等级高低之分
,

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平等地

位 而由于行政公司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

这必然把行政权力引人商事法律关系
,

使一些公司

受命于行政公司
,

违反 了平等原则 第三
,

行政公司
“

既有行政权
,

又有经营权
,

还有一些

离退休干部担任公司职务
,

利用在职时的工作关系和影响进行活动二 ①这会导致借助行政权

力从事经营活动
,

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开展

正因为如此
,

国家早从 年就开始着手解决行政公司的问题 先后三次进行了清理

和整顿公司的工作
,

并明确指出
‘

坚决纠正公司政企不分的问题
,

取消公司的政府行政职

能 除国务院直接授权极少数公司承担某些行政管理工作外
,

其他所有的公司都不得兼有政

府的物资和投资分配
、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立项审批
、

进出口商品和外汇计划审批
、

行业管

理以及其他行政管理职能
”

②只有把行政权力从公司的职能中完全剥离出来
,

公司真正成为

企业性的经济实体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 、

二 无限公司与公司法人特征的冲突

公司是法人
,

具有法人的特征 然而
,

大陆法系国家中的无限公司却与公司应具备法人

特征发生了冲突
,

有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
,

在德国
、

瑞士等国
,

无限公司不是法人 例如
,

德国商法典第 条就规定
,

无

限公司是在总商号名称下以商业经营为 目的的公司 公司的所有参加者对公司的债权人负无

限责任 从公司法理论上讲
,

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是其成为权利义务主体的标志
,

不具备法人

资格的企业
,

不能称为公司 而上述国家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称为无限公司
,

划人公司

的范围
,

这无疑与公司应具有法人资格相矛盾

其二
,

法国
、

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都承认无限公司是法人 既然无限公司

是法人
,

理应具备法人的特征 相反
,

无限公司却具有不同于法人的特点
,

主要是 第一
,

无限公司各股东均有执行公司业务和代表公司的权限 例如
,

日本商法典第 条就规定
‘

各股东在章程中没有特别规定时
,

都有执行业务的权利并负担义务
’

这与法人对外进行活

动仅由一名法定代表人进行所不同 第二
,

无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负连带无限责任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 条就规定
“

公司资产不足清偿债务时
,

由股东负连带清偿之责
’

与法人以 自己独立的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是不同的 上述国家和地区规定无限公司是

法人
,

表面上看无限公司是具备公司的特征
,

但从实质上看无限公司却是合伙 正如 日本和

台湾地区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之所以承认无限公司是法人
, ’

仅为便于处理其与第三者的

关系而 已 ③

无限公司与公司法人特征的冲突
,

给人以启迪
,

它促使人们思考和探讨 公司到底应具

有哪些特征
,

公司与其他企业的区别何在等有关问题

三 一人公司对公司是社团法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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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公司又叫独资公司
,

通常是指仅有一个股东
,

独资
,

具有法人资格
,

承担有限财产

责任的公司 股东可以是 自然人
,

也可以是法人 当今世界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
,

都允许

一人公司的存在 一人公司的形成方式有以下两种
、

设立时为一人公司 少数国家象 日本
、

德国
、

以及中国大陆
,

允许一人设立公司
,

这就使公司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人公司 比如
,

日本现行商法典取消了对设立股份公司发起人

最低人数限制的规定 也就是说
,

发起人数不再作为设立股份公司的要件
,

于是一人设立公

司便成为可能 在德国
,

年修订的联邦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规定
,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

由一人设立 在大陆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规定
,

外国的企业
,

其他经济组织

或个人
,

可以在中国境内单独出资举办有限公司 按照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规定
‘

国营大

型企业改组成公司的
,

经特别批准
,

发起人可为该大型企业一人
’

、

在存续过程中变为一人公司 大多数国家象丹麦
、

法国
、

瑞士
、

奥地利等国
,

不允

许一人设立公司
,

但当存续的公司只剩下一名股东
,

变为一人公司是允许存在的
,

即除设立

之外
,

一人公司是允许的
,

例如
,

奥地利的公司法律就规定
,

除了设立之外
,

一人公司是允

许的 一人公司并不会导致单一股东的个人责任
,

也不会导致公司的解散 ①此外
,

有些国

家还对一人公司的存续时间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比如法国规定
,

一人公司存续一年之后
,

所

有当事人都可以请示解散该公司 ②

一人公司的出现突破了公司是社团法人的规定
,

动摇了公司必须是人的结合
,

即必须是

联合体的传统观念 而 目前许多国家的公司法律对公司概念和承认一人公司的有关规定之间

呈现着相互矛盾的状态
,

这迫使人们对一人公司的取舍作出抉择 或者坚持公司的传统规

定
,

不允许一人公司的存在 或者允许一人公司存在
,

而对公司的特征给予重新认识
,

使公

司的概念及其特征的内容
,

随着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和完善 笔者认为
,

后者将会成

为时代的主流

此外
,

一人公司的出现
,

还涉及到对债权人利益 的保护和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 的问

题 所以
,

允许一人公司存在的国家
,

都在采取措施
,

对一人公司进行监督和限制 主要作

法有
、

财务的监督 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
,

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 如美国规定
,

即使是规模最小的一人公司
,

也必须保存备忘录
、

年度财务报告和税务交缴单
,

以供检查

在澳大利亚则设立了私人会计公司
,

负责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 ③
、

股东个人责任的规定 一些 国家规定了一人公司股东的个人责任 比如 卢森堡商

事公司法规定
,

在公司仅有一名股东
、

该股东同时是董事时
,

应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
,

即负无限责任 意大利民法也规定 如果一人单独持有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份
,

而公司

丧失了偿付能力
,

那末
,

这个人就应从 自己获得公司所有股份时起
,

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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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虚假验资
,

注册资金不到位
,

审计单位出具虚假验资报告
,

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疏于实质审查和严格管理
,

商法人的虚假资信造成经济合同纠纷的增加
,

并

为经济诈骗提供可乘之机
,

商业登记制度对于商主体的监控作用被淡化 商品经济秩序的稳

定有赖于商行为的规范化
,

而要规范商行为必须首先规范商主体
,

使商主体规则
、

标准化
,

并置于法律的控制范围之内
,

这是商品交易有规则地进行和市场经济秩序稳定的必备条件

我国在现阶段出现的
“

泛商人化
”

现象
,

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够完善和社会主义法

制不够健全所造成的 泛商人化必然造成商主体的不确定和商行为的不规范化
,

其直接后果

是权力进人市场
、

用于交易
、

官商结合
、

滋生腐败以及经济诈骗和经济纠纷的不断增加
,

并

表现为商行为相对人遭受不法商行为损害后法律救济的无能为力
,

进而形成商品交易规则的

混乱和经济秩序的不稳定 因此
,

笔者认为
,

商业登记注册制度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
,

商人

之商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
,

泛商人化的社会现象必须加以纠正 商人就应当是真正

的商人
,

商人不能是不伦不类的
,

飘忽不定的 商人资格的取得
,

必须依据法定程序并符合

法律的要求
,

商行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商人身份的确定化和商行为的规范化
,

是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当前
,

经济纠纷和经济诈骗案件增多
,

经济秩序颇

为混乱
,

其中有诸多原因
,

但
“

泛商人化
”

和商行为的不规范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
。

因

而
,

认真执行商业登记制度
,

加强对不正当和不规范商行为的法律调整和控制
,

使商人的成

立规范化
,

商行为的实施规范化
,

建立健全商品交换和运作的法则
,

对于推动和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 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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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

公司法人资格法理的适用 公 司法人资格否认的法理
,

美国称为道具理论 德国称

为透视理论 日本称为形骸化理论 ⑧上述三个国家将这种理论也适用于一人公 司 美国和

德国都规定
,

在单一股东滥用权力情况下
,

法院可以强迫单一股东承担个人责任 ③这其中

就包括
,

在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 司法人资格
,

即 或利用法人资格回避法律
,

或利用法人资

格回避契约上的义务 或利用法人资格诈欺第三者的场合
,

法院可以否认一人公司的法人资

格
,

强迫该公司股东个人承担责任
。

最后要说明的是
,

一人公司的存在
,

还会出现不少问题
,

需要研究和解决
。

笔者深信
,

今后一人公司的理论和实践
,

必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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